
 — 1 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
湘编办发〔2017〕1号 

 

湖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
湖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

关于加强市县政府法制机构队伍建设的意见 
 
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，政府法制

办公室： 

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，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

务院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15-2020年）》精神，加快法

治湖南和法治政府建设，现就推动我省市县政府法制机构队伍

建设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健全机构设置 

市县政府法制机构是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参谋、助手和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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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，在推进本地区依法行政、建设法治政府方面发挥组织协调、

督促检查、考核评价作用。要充分认识政府法制机构在推动法

治政府建设中的重要作用，市县政府法制机构设置要体现本级

政府的功能特点，确保政府法制机构只能加强，不能削弱。各

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法制机构已经独立设置为政府工

作部门的，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职能配置；未独立设置的，如

政府机构限额未满，可在限额内单独设置；政府机构限额已满

的，可通过在政府办公室加挂牌子等方式，明确政府法制机构。

机构名称一般为“××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”。 

二、明确工作职责 

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法制机构工作职责应上下衔

接，一般包括： 

（一）贯彻国家和省关于政府法制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

针、政策；统筹规划本地区推进依法行政工作。 

（二）负责组织起草、审核、修改地方性法规、政府规章

草案，负责本级政府规章的备案、解释工作。 

（三）指导规范性文件管理有关工作；承担本级政府和政

府办公室规范性文件管理有关工作，承办本级政府及其各部门

规范性文件的登记工作。 

（四）会同相关部门依法指导本地区有关行政执法监督工

作和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有关工作；监督、规范、指导本地区

行政执法活动；协调本地区行政执法争议；依法处理行政执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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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诉举报。 

（五）会同有关部门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；根据职

责分工做好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、行政许可权有关工作。 

（六）指导、监督本地区行政复议、行政应诉工作；办理

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的行政复议、行政赔偿案件；办理或者组

织办理本级人民政府行政应诉事项。 

（七）承担本级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，负责政府法律顾

问管理工作，承办本级人民政府重大决策的合法性审查或论证

说明。 

（八）负责政府法制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，组织开展政府

法制理论、政府法制工作研究和宣传；负责政府法制信息工作。   

（九）承办本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三、加强队伍建设 

各地要根据政府法制机构工作任务变化情况，加强调查研

究，创新机构编制管理，按照“严控总量、盘活存量、优化结

构、增减平衡”的要求，积极探索盘活现有编制资源的有效办

法和途径，科学合理确定市县政府法制机构的人员编制，着力

解决县级法制机构力量配备与建设法治政府任务要求不相适

应的问题。县级政府办公室加挂政府法制办公室牌子的，应明

确专门的领导，也可核定专职领导职数负责政府法制工作。 

各地要进一步加强基层法制工作队伍建设，积极探索建立

本级法制人才库，充分发挥政府法律顾问的作用，调动各领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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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人才资源，形成各部门专业人才和政府法制机构工作人员

协作配合长效机制，有效弥补政府法制机构工作力量不足。应

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，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，充分发

挥社会力量的作用，加强政府法制工作。同时，要开展多种形

式的业务培训，切实提高政府法制工作队伍的素质和水平，努

力建设一支精干、专业、高效的政府法制工作队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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